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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职协函〔2013〕17号

关于开展全省技工院校2013年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技工院校：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省技工教育按照“优化结构、创新机制、有效培养、规范发展”的总体要求，在落实“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中，培养了大批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兼备的技能人才，广大教师坚持育人为本，辛勤耕耘，为推动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涌现了一大批努力进取、奋发向上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为此，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简称省职协）决定在2013年教师节开展技工院校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类别及名额

广东省技工院校优秀教师100名。
广东省技工院校优秀班主任100名。
二、评选条件
（一）优秀教师评选条件
1．认真执行教育方针，热爱技工教育事业，模范履行职责，具有良好的师德。

2．认真钻研，勤奋敬业，能高质量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在教学改革创新、教学科研、职业指导等方面成绩显著。在学校及以上主讲的公开课（示范课）获评优秀；学生对其授课满意率达90%以上。近3年来撰写的教学经验、论文、案例、课件等在县（区）级及以上获奖，或在市级及以上刊物发表。

3．热爱学生，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在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知识技能、促进就业方面成绩突出。 从事学校一线教学工作5年以上。

（二）优秀班主任评选条件

1．认真执行教育方针，热爱技工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工作，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进取心，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2．坚持以学生为本，认真履行班主任工作职责，具有较高的班级管理水平，所带的班级形成了良好的班风和学风，学生无出现安全事故，在班主任工作综合考评中，学生的满意率达85%以上。

3．担任班主任工作3年以上，已参加我省班主任岗位培训并取得证书。近3年来，撰写的德育教育经验、论文、德育公开课（示范课）等在校级及以上获奖或在市级及以上刊物发表。

三、组织领导

（一）省职协成立评审委员会负责此次评选活动，各市由市技工教育管理处（培训就业科）或职协（教研会）负责组织评选。

（二）各技工院校要积极宣传评选活动的目的意义，并指定专人负责，严格按照评选工作程序进行，确保开展这项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如发现申报材料有造假者，即取消评优资格。
四、申报程序及报送材料时间

（一）市属各校根据条件，确定本校推荐名单，报市审核，各市审定名单后，报省职协（2013年5月31日前）；

（二）省（部）属技工院校推荐名单及证明材料直接报省职协（2013年5月31日前）；

（三）省职协根据各市（校）报送名单，经评审委员会最后审定，公示后正式公布。
五、名额分配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名额分配见附表1。

六、材料要求

符合推荐条件的个人需报送以下材料：

1．《广东省技工院校优秀教师推荐表》、《广东省技工院校优秀班主任推荐表》（见附件2、附件3）各一式两份，加盖公章，分别装订，并报电子版。

2．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候选人先进事迹材料要真实，具有代表性、先进性，文字不超过600字，用A4纸打印一式两份，并附一寸正面彩色照片电子版。

3．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证明材料包括教师资格证、班主任上岗证书、获奖论文等各种奖励证书（复印件）。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苏运雄     林源

联系电话：020-83561161  020-83564495

          13316154801   13076877722                           

传    真：020-83561161

E-mail：Gdpavt@163.com

地    址：广州市环市中路316号金鹰大厦5楼

邮    编：510060

附件：1．广东省技工院校2013年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评选名额分配表

          2．广东省技工院校优秀教师推荐表

          3．广东省技工院校优秀班主任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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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抄送：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劳动保障、人力资源）局。

附件1

广东省技工院校2013年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评选名额分配表
	名  称
	名  额  分  配

	
	优秀教师（名）
	优秀班主任（名）

	省（部）属
	43
	43

	广州市
	14
	14

	深圳市
	4
	4

	珠海市
	1
	1

	汕头市
	1
	1

	佛山市
	3
	3

	韶关市
	3
	3

	河源市
	1
	1

	梅州市
	3
	3

	惠州市
	3
	3

	汕尾市
	1
	1

	东莞市
	1
	1

	中山市
	2
	2

	江门市
	2
	2

	阳江市
	1
	1

	湛江市
	3
	3

	茂名市
	5
	5

	肇庆市
	3
	3

	清远市
	2
	2

	潮州市
	1
	1

	揭阳市
	2
	2

	云浮市
	1
	1

	合计
	100
	100


附件2
广东省技工院校优秀教师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粘贴照片

（1寸免冠正面）

	政治

面貌
	
	文化

程度
	
	职称
	
	任教
时间
	
	

	工作

单位
	
	联系

电话
	座机：

	
	
	
	手机：

	通信
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

邮箱
	

	主要
工作

经历
	

	推荐
单位

意见
	                 盖章：                日期：

	市级
推荐
意见
	                            盖章：                日期：

	评审委员会审定意见
	                  盖章：                日期：


注：此表由被推荐人所在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随表附被推荐人任现职期间的先进事迹（字数600字以内）一式两份报省职协 。

附件3
广东省技工院校优秀班主任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粘贴照片

（1寸免冠正面）

	政治

面貌
	
	文化

程度
	
	职称
	
	任班主任
时间
	
	

	工作

单位
	
	联系

电话
	座机：

	
	
	
	手机：

	通信
地址
	
	邮政编码
	
	电子

邮箱
	

	主要
工作

经历
	

	推荐
单位

意见
	                 盖章：                日期：

	市级
推荐
意见
	                             盖章：                日期：

	评审委员会审定意见
	                  盖章：                日期：


注：此表由被推荐人所在单位填写并加盖公章，随表附被推荐人任现职期间的先进事迹（字数600字以内）一式两份报省职协 。
关于广东省技工院校2013年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名额分配说明
	序号
	省市
	在校生人数
（人）
	占全省在校生
比例（%）
	名额分配
（人）

	1
	部（省）属
	383596
	43.3
	43

	2
	广州市
	119939
	13.5
	14

	3
	茂名市
	42825
	4.8
	5

	4
	韶关市
	27522
	3.1
	3

	5
	肇庆市
	28635
	3.2
	3

	6
	湛江市
	28425
	3.2
	3

	7
	深圳市
	33531
	3.8
	4

	8
	惠州市
	31404
	3.5
	3

	9
	佛山市
	25999
	2.9
	3

	10
	梅州市
	23452
	2.6
	3

	11
	揭阳市
	22191
	2.5
	2

	12
	清远市
	20901
	2.4
	2

	13
	江门市
	20317
	2.2
	2

	14
	中山市
	14568
	1.6
	2

	15
	河源市
	12685
	1.4
	1

	16
	阳江市
	9329
	1.1
	1

	17
	东莞市
	9293
	1.0
	1

	18
	珠海市
	7292
	0.8
	1

	19
	汕尾市
	6112
	0.7
	1

	20
	汕头市
	6591
	0.7
	1

	21
	云浮市
	7596
	0.6
	1

	22
	潮州市
	4887
	0.5
	1

	
	总计
	885190
	
	


说明：上表所示的在校生人数系由厅上报国家人社部的统计报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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